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

西化工”或“公司”）治理结构，明确总经理办公会议的议事范围、

规则、程序及其他相关内容，保证经营班子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履行

职责、承担义务，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提升各项重大经营决策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结合公司实际，制订本议事规则。 

第二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事坚持“对董事会负责、民主集中、依

法依规决策”的原则，讨论决定议事范围内的事项。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的决策事项，公司党委会一般不作前置研究讨

论，应当按照“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有关规定进行集体研究讨论。董

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事项，应通过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策。总经理

办公会议研究的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事项，决策前一般应当听取党

委书记、董事长意见，意见不一致时暂缓上会；对其他重要议题，也

要注重听取党委书记、董事长意见。经理层决策事项涉及公司职工切

身利益的，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民主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

或建议。 

 总经理办公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两次，如遇特殊情况可临时决

定召开或推迟召开。 

第三条 总经理办公会的议事内容主要包括：研究董事会授权事



项，贯彻落实党委会、董事会决议或意见的有关事项以及研究经营管

理专项工作等。 

第四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议题由各部门提交，总经理办公室负责

收集汇总后报总经理审定。 

第五条 凡提交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的议题，主办部门应提供材

料，内容包括汇报要点、需讨论决策的请示事项以及对所提问题的解

决建议或方案等。 

第六条 提交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的议题,需事先经过充分的沟

通协商并取得共识，对需要作出决定的事项，要有明确、具体、可供

选择的建议方案。 

第七条 议题和日期确定后，由相关部门准备会议材料，原则上

在总经理办公会议召开前 2个工作日提交总经理办公室，并提前 1日

通知参会人员和其他列席人员。 

第八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原则上不临时增加议题。确需临时增加

议题，应征得总经理的同意。 

第九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由总经理主持，总经理因故不能参加时，

由总经理指定的 1名副总经理主持。 

第十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的参会人员为公司经营班子，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根据会议需要，列席人员由总经理根据会议议

题确定。 

第十一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经营班子成员到会方

能举行。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时，必须有三分之二



以上经营班子成员到会方能举行。 

第十二条 会议讨论决定事项实行一事一议。 

第十三条 主持人或相关领导就议题作简要说明。由提交议题的

部门负责人或企业负责人汇报有关情况。与会者应积极发表意见，对

需作出决定的事项，应明确意见。 

第十四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议题与相关参会人员有重大利害

关系时，有关人员应回避。 

第十五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由总经理签发，班子

成员对会议纪要进行阅签。 

第十六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由经营班子分管成

员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并将落实情况及时报备总经理办公室。 

第十七条 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如因泄漏

会议内容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八条 本议事规则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